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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函
地址：712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2號
聯絡人：鄭惠銘
電話：06-5982065 分機2007
電子郵件：exam@mail.hhsh.tn.edu.tw

受文者：善化國中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化中教字第11400010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0001065_附件一送件時程表.pdf、0001065_附件二新化高中停車路線.pdf、

0001065_附件三國中端前置作業流程說明.pdf、0001065_附件四競賽成績資料審
查班級統計表.pdf、0001065_附件五語言認證資料審查班級統計表.pdf)

主旨：114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序項目「競賽

成績」與「語言認證」國中審查資料送件及彙整方式，請

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行事曆辦

理。

二、免試系統學生競賽成績與語言認證填報期程為114年2月14

日（星期五）上午08時00分至2月2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7時

00分。

三、各校學生競賽成績與語言認證資料送件相關事宜如下述：

(一)各校送件時程分配表如附件一，請依時送件以免久候。

(二)送件地點為國立新化高中（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2號）新民

館1樓，場館位置與停車說明如附件二。

(三)國中端前置作業送件流程請參閱附件三。

(四)請學校承辦人列印競賽成績與語言認證審查資料：

1.A0.比序項目「競賽成績」總表（建議送件前列印，以免發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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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D5碼與資料庫不符合情況）。

2.A1.比序項目「競賽成績」審查表（請檢附佐證資料，並請承

辦人核「職章」並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。

3.A2.比序項目「語言認證」總表（建議送件前列印，以免發生

MD5碼與資料庫不符合情況）。

4.A3.比序項目「語言認證」審查表（請檢附佐證資料，並請承

辦人核「職章」並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）。

(五)請將每位學生「裝訂」完成之競賽成績與語言認證審查資

料，依照班級座號順序排列分別放入自備B4信封內，並將

「『競賽成績』及『語言認證』資料審查班級統計表」（如附

件四、五）黏貼於該班信封之封面上。

(六)請學校承辦人彙整各班「競賽成績」與「語言認證」審查

資料紙袋，依班級順序排列，送至本委員會並與承辦人員共同

點收、核章及裝箱後，方完成競賽成績與語言認證資料送審程

序。

(七)各國中承辦人請於送件當日攜帶「職章」及「與正本相

符」字樣之章，以免所送之佐證資料有漏蓋之情事，

(八)學生參加團體賽之獎狀，若已載明競賽名稱、獲獎名次及

獲獎學生姓名等相關資料，請檢附獎狀影本，無需另提供得獎

名冊；反之，若無上揭資料，除須檢附團體獎狀影本外，請以

學校為單位，提供全部得獎名單，以便查核。另學生若有更改

姓名，請附上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以便利查核。

(九)學生參加語言認證之證書，若已載明語言認證名稱、採計

級別及學生姓名等相關資料，請檢附證書影本。另學生若有更

改姓名，請附上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以便利查核。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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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競賽類別請依填寫順序裝訂其佐證資料（影本）於申請表

後，影本請國中承辦人核「職章」並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

樣，無者不予採計；語言認證項目（類別）亦同。

四、請惠予送件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其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

依規定報支。

五、敬邀114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副主委學

校國立善化高中派員出席觀摩。

正本：台南市公私立國中、國立善化高級中學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華東臺商子女學
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本校免試入學委員會(均含附件)

主任委員　劉瑞圓

12


